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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托财产强制执行指南（三） — 他益信托的“击穿” 

作者：尤杨丨闫北辰 

上一篇讨论了自益信托的“击穿”，本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更复杂的他益信托。 

一、他益信托与原因关系 

在他益信托中，委托人提供信托财产，信托利益却由受益人取得，意味着发生了从委托人到受益人的利

益流动。委托人必然是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才会把自己的利益移转给受托人，本文将这种法律关系称为他益

信托的“原因关系”。 

实践中，人们往往不会有意区分他益信托和原因关系，或者将原因关系简单地理解为赠与。甚至就连

《信托法》的某些条文都隐含着这样的思想，例如根据《信托法》第五十一条，受益人对委托人有重大侵权

行为的，委托人可以解除信托，这似乎与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之间存在某种呼应1。但实际上，他益信托可

能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关系设立，原因关系既可以是意定关系也可以是法定关系，既可以是无偿关系也可以

是有偿关系。举例而言： 

1. 家族信托的原因关系可能是法定的扶养义务（但并不绝对，见下文详述）； 

2. 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协议，约定债务人以特定财产为债权人设立信托，以实现原先债务的清偿，此

时这种类似以物抵债的“债务重组协议”便是“偿债信托”的原因关系； 

3. 在某些资产证券化的语境中（例如资产支持票据 ABN），发起机构以标的资产为信托财产、以认购

人为受益人设立信托，实际上是认购人支付认购价款的对价，其原因关系是资产证券化的框架性交

易文件（如募集说明书）。 

之所以强调他益信托的原因关系，原因在于：对于自益信托而言，债权人要将其“击穿”进而直接执行

信托财产，只能挑战信托本身的效力；但对于他益信托而言，由于信托是为了原因关系而存在，如果债权人

能瓦解原因关系，信托自然随之失效，同样能实现“击穿”的效果。由于原因关系可能涉及合同法、亲属法、

破产法等各种法律领域，债权人能够使用的法律武器自然也就十分广泛，而不限于信托法。 

 
1 《民法典》第六百六十三条第一款：“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：（一）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

亲属的合法权益；（二）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；（三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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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如此，本文也不可能对“瓦解原因关系”的各种情形作穷尽的讨论。下文选取两个实践中常见的例

子进行说明：一是不合理的家族信托，二是不合理的偿债信托。 

二、不合理的家族信托 

提到家族信托的原因关系，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大概是亲属之间的法定扶养义务2。但法定扶养义务其实

是有多方面限制的，并非只要是亲属之间的给付都属于履行法定扶养义务： 

一是扶养的义务人。例如，子女的抚养义务人一般仅限于父母3，只有在父母已经过世或父母无力抚养

的情况下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4或者兄、姐5才会成为抚养（扶养）义务人。 

二是被扶养人的年龄、生活能力等因素。例如，只有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才有权要

求父母给付抚养费6，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则无此权利；赡养也是类似，只有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

的父母才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7。 

三是扶养费的金额。扶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被扶养人的生存和发展，而非令其大富大贵。扶养费的金

额应当根据被扶养人的实际需要、扶养人的负担能力、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8。 

诚然，亲属之间的无偿给付即使超出了法定扶养义务的范围，也仍具有道德属性，与一般的赠与有所不

同。对此法律已经作出了特殊处理，即对任意撤销权的限制。在一般的赠与合同中，赠与人在财产权利移转

前可以撤销赠与，但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此规定9。但需注意的是，道德义务限制的是赠与

人的任意撤销权，并不影响赠与人的债权人对赠与这一无偿行为的撤销权。其中原因也不难理解：赠与人

不能牺牲债权人的法定权利，来履行自己对他人的道德义务。 

 
2 这里所说的“扶养”系广义概念，包括长辈对晚辈的抚养、晚辈对长辈的赡养、夫妻和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。 
3 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。 
4 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四条第一款。 
5 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五条第一款。 
6 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。 
7 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二款。 
8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。 
9 《民法典》第六百五十八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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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上述原理，债权人要求撤销家族信托的，法院应当首先判断该家族信托的原因关系究竟是法定扶养

义务、具有道德意义的赠与还是二者兼有。对于赠与（包括二者兼有时构成赠与的部分），债权人有权撤销

作为原因关系的赠与合同 — 当然，也必须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，例如赠与必须发生在债权成立之

后、必须影响了债权的实现，行使撤销权不能超过除斥期间等（想要设立家族信托的高净值人士也无需过于

紧张）。一旦赠与合同被撤销，信托关系也就自然失效，债权人可以直接对“信托财产”强制执行。 

三、不合理的偿债信托 

偿债信托的原因关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的类似以物抵债的“债务重组协议”。这种协议可能存在两

个方面的不合理： 

一是“偿债资产”的价值过分高于债权本身的金额。例如债权只有 100 万元，债务人却以价值 200 万

元的资产为债权人设立偿债信托，并规定一切信托利益均归债权人（而非以债权金额为限）。根据《合同编

通则解释》第四十三条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的以物抵债属于债权人撤销权的对象。不过需注意的是，

价格是否合理需以抵债协议订立时作为判断基准，抵债协议订立时价格合理、事后抵债资产价格上涨的，不

属于可撤销的情形。 

二是虽然“抵债价格”合理，但协议订立于破产临界期内，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利益。这类似

于在破产临界期内为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，破产管理人可以基于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三十一条第

（三）项的规定请求法院撤销该等行为。 

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，作为原因关系的债务重组协议被撤销的，信托关系自然随之失效，相关财产重

新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，可由债权人强制执行或在破产程序中由全体债权人受偿。 

******* 

专题结语 

“财产隔离”是信托最主要的功能之一。委托人将一部分财产区分出来设立信托，以确保这部分财产能

够用于特定的目的，即使发生委托人死亡、破产等情形亦不受影响，这本就是信托制度应当发挥的价值。但

信托从来就不是一个逃废债的工具，不加区分地强调信托财产独立性而不考虑债权人的合法利益，实为对信

托制度的误解。 

本系列文章全面梳理了债权人执行信托财产的可能路径，希望能够帮助困境中的债权人实现破局，同时

也帮助想要设立信托的潜在委托人把握行为边界、合理预估风险。笔者也真诚地相信，只要相关法律规范设

计科学、运转良好，信托制度完全可以在不牺牲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，凭借其灵活性实现“物尽其用”的

价值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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